关于对《北屯市污水处理厂中水库二期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你单位委托乌鲁木齐云创环安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北屯市污水处理厂中水库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188团7连。中水库中心坐标为E87°38′52.144″、N47°23′42.178″；扬水管道起点坐标为E87°42′28.889″、N47°22′55.201″，终点坐标为E87°38′52.181″、N47°23′19.582″；引水管道起点坐标为E87°39′08.559″、N47°23′52.013″，终点坐标为E87°39′49.176″、N47°24′00.666″。中水库西侧为已建成砂石料厂，其余三侧均为空地。项目建设内容为：水库工程、中水库二期引水管道、扬水泵站、中水库二期泵站扬水管道、临时工程和施工输电用电工程。项目总投资17058.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6.9万元，占总投资的0.334%。
根据《报告表》中的评价结论，原则上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施工方案及环境保护措施建设。

二、项目的建设、生产运行期的环境管理必须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要求及环保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扬尘及机械尾气。抑制扬尘和机械尾气措施为施工现场采取粉状物料密闭存储、筒仓顶部须安装仓顶除尘器；骨料（砂、石）定点堆放，堆放场地进行硬化处理，临时堆土场区采取洒水降尘、加盖篷布等措施；优先采用商品混凝土，减少现场搅拌粉尘，若确需现场设置拌合站，搅拌机必须设置在全封闭的搅拌楼内，不得露天搅拌或敞开式作业，搅拌机上方必须安装集气罩+袋式除尘器，对搅拌产生的粉尘进行收集处理，处理后的废气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废气中颗粒物浓度须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含2025 年修改单）中表1水泥制品生产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20mg/m3）；施工现场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台，车辆严禁超载并采取密闭或者遮盖等措施，优选性能良好的施工机械，并做好施工机械的检修、维护工作。项目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二）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项目施工期施工废水通过修建防渗沉砂池，将施工废水集中收集到沉砂池中，经沉淀后循环使用或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生活污水暂存于化粪池内，定期由吸污车拉运至北屯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不随意排放。项目运营期不新增运营人员，不新增生活污水。

（三）严格控制噪声影响。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物料运输车辆等运行产生的噪声，通过选择性能良好且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定期保养，维持其低噪声水平；安装基座减震设施；科学合理制定施工计划，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作业；采用限速、禁鸣等措施减轻车辆运输对环境的影响，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的相关要求。项目运营期主要噪声源为水泵产生的噪声。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加装隔音设施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需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四）妥善处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根据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按照环评落实好固废收集、综合利用及处置措施。施工期场地平整、库盘开挖产生的弃土，临时堆放于临时堆土场；砂石料用于回填坝基等自行综合利用处置，符合《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381号）相关要求；表土用作后期复垦、绿化覆土；包装袋等其他可回收垃圾由施工单位统一回收，综合利用；其余建筑垃圾拉运至行业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堆存；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统一清运处理，不随意排放。项目运营期不新增固体废物。

（五）做好生态保护和恢复工作。合理规划和设计临时占地，施工期严格按设计规划指定位置来放置各类施工机械和设备，不得随意堆放，严格执行环评中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确保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六）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环境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相关要求，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三、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检查工作由第十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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